
8 

 

(二)董事資料二：董事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註 2)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董事長 

陳曜銘 

具有五年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
工作經驗，目前擔任大宇紡織
(股)公司董事長、建盈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及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非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與本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事、監察人或
受僱人。 

(3)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關係。 

(4)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
表人當選。 

(5)非與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
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無 

董事 

楊任凱 

具有五年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
工作經驗，曾任職於展頌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目前擔任大
宇紡織(股)公司總經理及未有
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非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與本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事、監察人或
受僱人。 

(3)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關係。 

(4)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
表人當選。 

(5)非與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
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無 

董事 

葉佳弘 

具有五年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
工作經驗，目前擔任山葉家具
事業(股)公司董事長及未有公
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非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直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以上、持

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股
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3)非與本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事、監察人或
受僱人。  

(4)非與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
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5)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關係。 

無 

董事 

姚炳楠 

(113/5/17

解任) 

具有五年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
工作經驗，曾任擔任大宇紡織
(股)公司總經理及未有公司法
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非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直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以上、持

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股
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3)非與本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事、監察人或
受僱人。  

(4)非與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
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5)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關係。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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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註 2)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董事 

李麗生 

具有五年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
工作經驗，目前擔任榮鑫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及未有公
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非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與本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事、監察人或
受僱人。 

(3)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關係。 

(4)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
表人當選。 

(5)非與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
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無 

法人董事

永冠代表

人： 

曾慶華 

具有五年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
工作經驗，曾任職於啟光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目前擔
任綜盈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及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之一 

(1)非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與本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事、監察人或
受僱人。 

(3)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關係。 

(4)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
表人當選。 

(5)非與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
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無 

法人董事

良澔代表

人： 

尤淳平 

具有五年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
工作經驗，曾任職於美商 UPS 
行銷經理，目前擔任良瑋纖維
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及未有公
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非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與本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事、監察人或
受僱人。 

(3)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關係。 

(4)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
表人當選。 

(5)非與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
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無 

法人董事

祥立代表

人： 
李欣璘 

具有五年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
工作經驗，曾任職於勤業財務
顧問公司經理，目前擔任祥立
投資(股)董事長及未有公司法
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非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與本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事、監察人或
受僱人。 

(3)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關係。 

(4)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
表人當選。 

(5)非與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
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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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註 2)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獨董 

邱智瑋 

具有五年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
工作經驗，目前任職於國立臺
灣科技大學教授及未有公司法
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非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3)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

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或持股前十名
之自然人股東。 

(4)非(1)所列之經理人或(2)、(3)所列人員之配
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
屬。 

(5)非直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以上、持
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股
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6)非與本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事、監察人或
受僱人。 

(7)非與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
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
事)、監察人(監事)或受僱人。 

(8)非與本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
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或
持股 5%以上股東。 

(9)非為本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二年取
得報酬之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相關服務之
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
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
人及其配偶。 

(10)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
屬關係。 

(11)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
表人當選。 

無 

獨董 

中西良一 

(113/5/30

解任) 

具有五年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
工作經驗，曾任職於三方良有
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理及未
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
一 

無 

獨董 

葉乙昌 

具有五年以上公司業務所需之
工作經驗，目前擔任台灣區絲
織公會祕書長及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無 

註 1：專業資格與經驗：敘明個別董事及監察人之專業資格與經驗，如屬審計委員會成員且具備會計或財

務專長者，應敘明其會計或財務背景及工作經歷，另說明是否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註 2：獨立董事應敘明符合獨立性情形，包括但不限於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是否擔任本公司或其

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

數及比重；是否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參考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 3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最近 2 年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

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註 3：揭露方式請參閱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網站之最佳實務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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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會多元化及獨立性： 

1.董事會多元化目標設定： 

(1)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20 條已明定董事會成員組成考量多元

化，除兼任公司經理人之董事不宜逾董事席次三分之一外，並就本身運

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董事會成員朝向不同

性別、年齡、專業知識等，且應具備營運判斷、會計及財務分析、經營管

理、危機處理、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領導與決策等能力，以執行職務

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有效監督，督促公司守法、即時揭露重要訊

息及誠信經營，與經營團隊維持良好的溝通管道及良性互動，指導公司業

務之執行及重大決策之決議，以確保公司發展及保障股東權益，以達到公

司治理之理想目標。 

 

(2)公司依據董事會多元化之政策擬定目標，希冀董事會成員背景，女性董事

達 1/3、獨立董事席次占董事席次 1/3、員工背景董事占席次 1/3，以臻

善董事會多元化及公司治理。董事會組成多元化政策之具體管理目標及達

成情形如下： 

管理目標 達成情形 

兼任公司經理人之董事不宜逾董事席次 1/3 達成 

獨立董事任期未逾 3 屆 達成 

女性董事達席次 1/3 未達成 

 

(3)本公司董事會任一性別董事席次未達三分之一者，敘明原因及規劃提升董

事性別多元化採行之措施: 

 

原因說明：本公司現任董事會由 9位董事組成，於 112 年 5 月 30 日股東

會選任，惟女性董事僅有一席，雖符合當時相關法令規定，但

仍未達三分之一，係因產業特性，短時間尋求人才不易。 

 

採行措施：俟董事會屆滿進行改選前，尋求產業或學校等多方管道人才舉

薦，以利提升公司治理效能並落實董事成員多元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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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落實情形如下： 

 
多元化核心 

 

 

 

 

 

 

姓名 

基本組成 專業背景 專業知識與技能 

國

籍 

性

別 

具員

工身

份 

年齡 獨立

董事

任期

年資

本額

(3 年

以下) 

會 

 

 

計 

產 

 

 

業 

財 

 

 

務 

科 

 

 

技 

經

營

管

理

能

力 

會

計

財

務

能

力 

領

導

決

策

能

力 

危

機

處

理

能

力 

產

業

知

識 

國

際

市

場

觀 

3
1
〜
5
0
歲
 

5
1
〜
7
0
歲
 

7
1
〜
9
0
歲
 

董 

 

 

事 

陳曜銘 

中

華

民

國 

 

 

 

男   V    V V  V V V V V V 

楊任凱 男 V V     V V V V V V V V V 

葉佳弘 男   V    V V  V V V V V V 

姚炳楠 

(113/5 解任) 男   V    V V  V V V V V V 

李麗生 男    V   V V  V V V V V V 

永冠資產有限

公司 代表人:

曾慶華 
男   V    V V  V V V V V V 

良澔科技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尤淳平 

男  V     V V  V V V V V V 

祥立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李欣璘 

女  V    V  V  V V V V  V 

獨

立

董

事 

邱智瑋 男  V   V  V  V   V V V V 

中西良一 

(113/5 解任) 男   V  V V  V  V V V V  V 

葉乙昌 男   V  V  V  V V  V V V V 

 

2.董事會獨立性： 

本公司現任董事會成員共 9 位，包含 2 位獨立董事 (佔全體董事成員比例 22.2%)。截至 113 年底，

獨立董事均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有關獨立董事之規範，且各董事及獨立董事間無證券

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規定第 3 及第 4 項之情事，本公司董事會具獨立性(請參閱本年報第 8-11 頁

-董事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各董事經學歷、性別及工作經驗(請參閱本年報第 5-6 

頁-董事資料)。 

 


